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99%股权项目问询函》 

专项核查意见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估值）作价情况（如有），相关评估（估值）方法、

评估（估值）假设、评估（估值）参数预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

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回复： 

一、拟置出资产评估作价情况 

本次置出资产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中审亚太深圳分所”）审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净

资产账面价值2,374.74万元；经评估机构评估，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北

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0,833.19万元。 

二、相关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

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

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

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

方法。 

（一）收益法适用性的分析 

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

用货币衡量；2、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

币衡量；3、被评估对象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经分析，北京国农近三年来实际已无业务发生，其下属两个子公司，一个为

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评估时尚待开发土地由于受待开发地块拆迁因素影响，政

府开工许可批文无法按计划取得，何时可以开工建设无法准确预测，另外一个子

公司为农业公司，目前也无实际业务，主要收入来源为将之前从政府手中获取的

农业用地进行转租，获取一部分租金收入。基于上述原因，北京国农的未来整体



预期收益无法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且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

也也无法预测并用货币衡量加之预期获利年限不可知，故不适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二）市场法适用性的分析 

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

分；2、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 

评估人员在现有公开市场上难以获得一定数量的与标的公司，在行业上相同，

经营业绩上相似，资产规模上可比的交易案例及可比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故

本次评估不具备市场法评估的条件。 

（三）资产基础法适用性的分析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1、被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

处于继续使用状态；2、能够确定被评估对象具有预期获利潜力；3、具备可利用

的历史资料。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被评估资产在今后生产经营中仍维

持其原有用途并继续使用和获取收益，北京国农有较为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

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可收集，另本次评估对被评估

单位主要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中的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和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均进行了整体评估，保证了委估资产的完整性及公允性。综合考虑分析相

关因素的影响，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北京国农进行评估是合理的。 

通过以上分析，确定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评估中在假设北京国农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采用与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相适

应的具体评估方法分别对北京国农的各项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以评估后的总资

产减去总负债确定净资产评估价值。 

三、评估（估值）假设 

评估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以下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

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

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



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

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

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委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

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

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定。

即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企

业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企业合法经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持

持续经营能力。 

经核查，上述所作的假设符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及其所处的市场环境，评估

结论所依赖的评估假设具有合理性，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四、评估（估值）参数 

本次评估按照以下方法选取所需参数：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在运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各项资产的价值是根据其具体

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 

本次评估涉及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一）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账面

值确定评估值；其他应收款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的账

面值作为评估基础，采用对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方法，按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

数额确定评估值。 

（二）固定资产—设备类 

本次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评估以资产按照现行用途继续使用为假设前提，采用

成本法进行评估。原因如下：第一，对于市场法而言，由于在选取参照物方面具

有极大难度，且由于市场公开资料较缺乏，故本次评估不采纳市场法进行评估；

第二，对于收益法而言，委估设备均不具有独立运营能力或者独立获利能力，故



也不易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

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

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基本公式：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1）车辆 

按照现行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运费、牌照费等合理费用确定重置全

价。 

（2）电子设备 

能查到现行市场价格的电子设备，根据分析选定的现行市价直接确定重置全

价；不能查到现行市场价格的，选取功能相近的替代产品市场价格并相应调整作

为其重置全价。 

2、成新率的确定 

（1）对车辆，根据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有关规定，车辆按以下方法确定成新率后取其较

小者为最终成新率，即： 

使用年限成新率＝（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行驶里程成新率＝（1－已行驶里程／经济行驶里程）×100% 

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同时对待估车辆进行必要的勘察鉴定，若勘察鉴定结果与按上述方法确定的

成新率相差较大，则进行适当的调整，若两者结果相当，则不进行调整。即： 

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a 

a:车辆特殊情况调整系数。 

直接按二手车市场价评估的车辆，不再考虑成新率。 

对于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机动车强制报

废标准规定》中，没有规定使用年限的车辆，成新率按行驶里程成新率与车辆特

殊情况调整系数综合确定。即 

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a 



（2）对电子设备，主要采用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三）负债 

在核实的基础上，以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

负债的评估值。对评估目的实现后不再需要被评估单位承担的负债项目，评估为

零。 

（四）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16,800,000.00元，详情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1 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60.00% 12,000,000.00 12,000,000.00 

2 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0.00% 4,800,000.00 4,800,000.00 

评估人员通过查验投资协议、被投资企业注册文件、章程和验资报告等资料，

确认投资关系的合法性，并通过核实入账凭证等财务资料确认账面值的合理性及

准确性。 

本次评估对长期股权投资在进行整体评估的基础上，以评估后净资产乘以持

股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 

1、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注册资产评

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

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

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对市场法而言，评估人员在现有公开市场上难以获得一定数量的与标的公司，

在行业上相同，经营业绩上相似，资产规模上可比的交易案例及可比公司的经营

和财务数据。故本次评估不具备市场法评估的条件。 

对收益法而言，下属两个子公司，一个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评估时尚待

开发土地由于涉及拆迁因素，迟迟拿不到政府开工许可批文，何时可以开工建设

无法准确预测，另外一个子公司为农业公司，目前也无实际业务，主要收入来源

为将之前从政府手中获取的农业用地进行转租，获取一部分租金收入。基于上述

原因，被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无法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且资产拥有者获得

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也无法预测并用货币衡量加之预期获利年限不可知，故



不适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对资产基础法而言，由于被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可以单独评估确认，

而且评估这些资产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都有较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

础和依据，本次评估具备采用资产基础法的适用条件。 

综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子公司各单项资产具体评估方法 

（1）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账面

值确定评估值；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

表，以审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基础，采用对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方法，

按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2）存货 

存货为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均为“蓝湖湾住宅小区”项目，该项目位于江

苏省海门市海永乡，项目规划用地 211亩，总建筑面积约 18万方，分四期开发，

一期为联排、叠墅和花园洋房；二期为六幢十二层临江高档住宅，户型面积

68-171 ㎡，主力户型为投资、居住两宜的中小户型；三期为带电梯位的临湖双

拼、临河与景观多拼、中式合院，户型面积 170-250㎡；四期为小高层、幼儿园、

物管用房、商业配套等。公建配套包括商业、餐饮、公寓、棋牌、健身、茶室、

书吧等。 

该项目所占用土地编号为海国用（2011）第 090298 号，证载面积为

140,860.00 平方米，终止日期商业为 2075 年 9 月 22 日，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地类型（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项目规划主要经济技

术指标如下： 

项目 面积指标 

规划用地面积（㎡）               140,860  

总建筑面积（㎡）               183,105  

地上建筑面积（㎡）               169,032  

住宅建筑面积（㎡）               162,854  

一期 1.1 已建住宅（㎡）                 15,938  

一期 1.2 在建住宅（㎡）                   9,730  

低层住宅（㎡） 主体建筑面积                 35,145  



阳台建筑面积                      795  

小高层、高层住

宅（㎡） 

主体建筑面积                 96,624  

阳台建筑面积                   4,622  

公共建筑面积（㎡）                   6,178  

配套商业服务（㎡）                   3,850  

物管用房（㎡）                      685  

配电房、电信机房（㎡）                      658  

幼儿园（㎡）                      793  

小区大门（㎡）                      192  

地下总建筑面积                   14,073  

其中 

1.2 期地下室                      901  

二期地下室                 13,172  

其中地下人防工程                   9,977  

计容总建筑面积               169,032  

不计容总建筑面积                 14,073  

容积率 1.20 

绿地率 45% 

建筑密度 21% 

户数 1384 

停车位 725 

其中 

地下停车位 280 

地上停车位 445 

其中，开发产品为“蓝湖湾住宅小区”一期、二期（3#和6#）及三期未售出

房屋，开发成本为基本完工的二期（1#、2#、4#、5#）房屋成本和尚未开工的四

期土地及拆迁成本等。 

①开发产品的评估 

开发产品为“蓝湖湾住宅小区”一期、二期（3#和6#）及三期房屋，本次评

估采用在开发产品市场价值的基础上扣除相关销售税费、合理利润的方法进行评

估。即已经签定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根据合同确定开发产品销售金额，

尚未签定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主要采用商品房备案价扣除一定折扣比例确

定开发产品销售金额，在此基础上扣除相关税费和适当比例的利润确定评估值。 

通过对评估范围内的房产以近期的销售情况和对周边房产交易情况的了解，

该项目前期销售情况较差，去库存慢；近期受周边房地产市场变化影响，同时企

业更换了新的销售政策，销售情况交以往有一定改善，所以采用市场价基础上扣

减合理的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费用后确定委估资

产的评估值。评估值的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开发产品销售金额-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所得

税-净利润率×r) 

其中r为一定的率，畅销产品为0，正常销售产品为50%，勉强可销售的产品

为100%。本次评估，已签订销售合同的房屋r取0；由于企业近期房屋销售情况有

所好转，本次评估，尚未签订销售合同的房屋按正常销售产品看待，r取50%。 

②开发成本的评估 

开发成本为“蓝湖湾住宅小区”项目2.2期小高层（1#、2#、4#、5#）开发

成本，4期分摊的土地、拆迁成本及部分未摊销的设计费和咨询费。对于2.2期小

高层开发成本，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对于4期分摊的土地、拆迁成本，由于受

部分限制因素影响，项目目前仍处于停滞状态，未来地块开发存很大不确定性，

本次评估，对于在产品-项目四期建设土地及拆迁成本部分，按照市场法进行评

估；对于部分未摊销的设计费和咨询费，本次评估按照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假设开发法是假设项目全部完工后实现的价值扣除相关税费得出被评估资

产的评估值，基本计算公式为： 

待开发不动产的价值=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后续开发成本—后续管理

费用—后续投资利息—后续销售税费—后续开发投资利润 

3）其他流动资产 

为企业预收房款预交的营业税金及附加，评估中在核对账账、账表、清单一

致的基础上，审核了账务资料，评估以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4）固定资产—设备类 

同母公司评估方法。 

5）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核算内容进行了解，分析每个项目产生差异的原因，该

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判断后确定评估值。 

6）负债 

在核实的基础上，以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

负债的评估值。对评估目的实现后不再需要被评估单位承担的负债项目，评估为

零。 

（2）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账面

值确定评估值。 

2）固定资产-构筑物 

房地产评估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重置成本法。根据房地产估

价规范：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的，优先采用市场法；收益性房地产的

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

而不宜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重置成

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 

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筑物为自建自用的构筑物，难以找到市场交易

案例，也不属于收益性房地产，因此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

部成本减去被评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经济性陈旧

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或首先估算被评资

产与其全新状态相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再用全部成本与成新率相乘所得

乘积作为评估值。 

计算公式：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是指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

的全部成本。包括综合造价、前期费用、资金成本等。 

重置全价＝综合造价+前期费用+资金成本 

I综合造价 

综合造价包含土建工程费、装饰装修工程费及安装费用。评估时以评估基准

日当时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人工、材料、机械台班费用，重新计算出综合造

价。 

II前期费用 

前期费用包括工程项目前期工程咨询、勘察设计费等；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

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费用。 



委评建筑物的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国家和建筑物所在地政府的有关规定，

依据委评建筑物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规模确定系数。 

前期及其他费用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数 费率 依据 

1 前期工程咨询费 工程造价 0.34% 计价格【1999】1283号 

2 建设单位管理费 工程造价 0.99% 财建【2002】394号 

3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1.79% 发改价格【2007】670号 

4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2.00% 计价格【2002】10号 

5 招标代理费 工程造价 0.19% 计价格【2002】1980号 

6 环评咨询费 工程造价 0.07% 计价格【2002】125号 

III资金成本 

假设资金均匀投入，按工程建设工期、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的年贷款利率计

算。 

资金成本＝前期费用×工程建设工期×评估基准日银行年贷款利率/12+建

安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工期×评估基准日银行年贷款利率/12/2 

②成新率的确定 

评估中根据构筑物中的主体结构、配套设施及装修状况的建造成本占总造价

比例，确定各部分的比重，再通过对各部分的经济耐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及尚可

使用年限并考虑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维修、保养等状况综合进行分析，分别计算

各部分的成新率乘以其所占比重，计算各部分成新率，将各部分成新率加和后计

算确定委估构筑物的成新率。 

③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本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农业用地，已由各承租人承包，并进行农业种植，且

周边土地市场租金可以获取，本次评估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评估

对象价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



过该项资产未来所能带来的期望收益的折现值。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P=未来收益期内各期净收益的现值之和 

 

= 

其中：P—评估值（折现值） 

r—所选取的折现率 

n—收益年期 

Fi—未来收益期的预期年净收益额。 

各参数的确定原则如下： 

①未来第i个收益期的预期净收益额 

未来第i个收益期的预期净收益额＝（预计租金收入+押金年收益-营业税及

附加-印花税）×（1-所得税率） 

I预计租金收入：合同期内按合同约定租金，合同到期后按市场租金。 

II押金年收益：土地出租需收取押金，按一年期存款利息计算押金收益。 

III 营业税及附加等：按营业税率5.5%，相应计取营业税金附加。 

IV印花税：按0.1%，相应计取印花税。 

V所得税：按25%，相应计取所得税。 

②折现率 

折现率是将未来有限期的预期收益换算成现值的比率，用有限期预期收益还

原。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在预测各物业租金收入时，考虑未来年度租金上涨的因素，同时结合评估范

围内土地经营的风险，考虑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行业风险

和其他风险。 

③收益期： 

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期限终止日作为收益期截止日。 

4）负债 

在核实的基础上，以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



负债的评估值。对评估目的实现后不再需要被评估单位承担的负债项目，评估为

零。 

4、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8,675.55万元，评估值总计41,051.18万元，评估增值12,375.63万元，增值率

43.16%。负债账面价值为24,611.68万元，评估值为24,611.69万元，评估增值0.01

万元，增值率0.0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063.87万元，评估值为16,439.49万元，

评估增值12,375.62万元，增值率304.53%。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江苏国农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8,616.06 40,985.93 12,369.87 43.23 

非流动资产 59.48 65.25 5.77 9.70 

固定资产 49.38 55.14 5.76 11.6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11 10.11 0.00 0.00 

资产总计 28,675.55 41,051.18 12,375.63 43.16 

流动负债 17,011.68 17,011.69 0.01 0.00 

非流动负债 7,600.00 7,60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24,611.68 24,611.69 0.01 0.00 

净资产 4,063.87 16,439.49 12,375.62 304.53 

评估值与账面价值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①存货评估增值123,698,554.22元，增值率为47.50%。增值原因如下： 

I开发产品的账面价值是成本价格，而评估时按照市场价格扣减相关税费和

适当比例利润进行估算，评估值中包含有合理的利润，故造成评估增值。 

II开发成本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本次评估是采用假设开发法，其中包含了合

理的利润，而账面成本为企业截止评估基准日实际发生的成本，故形成评估增值。 



②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57,679.18元，增值率11.68 %。增值原因如下： 

I车辆设备评估净值增值39,383.38元，增值率为9.86%。评估净值增值的原

因是企业车辆的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折旧年限，因而造成评估净值增值。 

II电子设备评估净值增值18,295.80元，增值率为19.35%。造成评估净值增

值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设备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折旧年限所致，因而造成评估净值增

值。 

③负债评估增值92.00元，为其他应收款负值调整转入其他应付款评估所致。  

因此，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64,394,854.53元，北

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60%的股东权益价值为98,636,912.72元。 

2）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江苏国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1,098.63万元，评估值总计1,123.43万元，评估增值24.80万元，增值率2.26 %。

负债账面价值为789.90万元，评估值为789.90万元，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308.73万元，评估值为333.53万元，评估增值24.80万元，增值率8.03 %。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农业科技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29.92 229.92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868.71 893.51 24.80 2.85 

固定资产 148.77 170.41 21.64 14.55 

无形资产 719.94 723.10 3.16 0.44 

资产总计 1,098.63 1,123.43 24.80 2.26 

流动负债 789.90 789.9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789.90 789.90 0.00 0.00 

净资产 308.73 333.53 24.80 8.03 



①固定资产-构筑物增值216,387.91元，增值率14.54 %。增值的原因是企业

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增加，使得重置成本增加，因此造成估价对象增值。 

②土地评估增值31,621.69元，增值率为0.44%。增值原因是土地采用收益法

评估，包含了一部分合理利润。 

因此，江苏国农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3,335,262.40元，北京

国农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80%的股东权益价值为2,668,209.92元。 

综上所述，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账

面价值为2,455.93万元，评估值总计10,916.51万元，评估增值8,460.58万元，

增值率344.50 %。负债账面价值为81.19万元，评估值为83.32万元，评估增值2.13

万元，增值率2.62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374.74万元，评估值为10,833.19万

元，评估增值8,458.45万元，增值率356.18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下表： 

 

北京国农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770.11 772.24 2.13 0.28 

非流动资产 1,685.82 10,144.27 8,458.45 501.74 

长期股权投资 1,680.00 10,130.51 8,450.51 503.01 

固定资产 5.82 13.75 7.93 136.25 

资产总计 2,455.93 10,916.51 8,460.58 344.50 

流动负债 81.19 83.32 2.13 2.62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81.19 83.32 2.13 2.62 

净资产 2,374.74 10,833.19 8,458.45 356.18 

五、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本次评估结论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作价情况以及相关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预

测具有合理性，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评估结论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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